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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共融據點輔導管理機制 

115年 3月 9日訂定 

壹、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115年度一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請獎

助項目及基準-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共融計畫。 

二、衛生福利部 115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指標(長期照顧業務)。 

三、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15年度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共融計畫。 

貳、目的 

為確保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共融計畫(以下稱家照共融計畫)執

行服務品質，故訂定本輔導管理機制，藉由輔導服務據點，強化家庭

照顧者支持服務網絡，以減輕家庭照顧者的照顧負荷。 

參、輔導對象：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共融計畫服務據點(以下稱據點)。 

肆、輔導策略 

一、辦理家照據點輔導與查核 

(一)執行頻率： 

1.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共融據點品質輔導及查核：每半年輔導

查核 1次，每據點預計辦理 2場次。 

2.據點聯繫會議：每半年召開 1次。 

(二)執行內容： 

1.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共融據點品質輔導及查核： 

(1)訂定「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共融據點品質輔導及查核表」

(附件 1)，輔導項目包含經營管理效能、服務執行及權利與保

障等 3大面向之相關指標。 

(2)由本局聘任專家學者及各區家照督導進行實地輔導及書面資

料審核，於輔導前 1個月，將日期通知輔導單位，除自然災

害或政府政策外，不接受輔導單位變更時間，實地輔導期間

如遇天然災害，臺中市政府發布停班，則暫停實地輔導作業，

另擇期辦理實地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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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輔導內容包含個案服務、個別心理輔導、諮商服務紀錄、到

宅照顧技巧指導、主題式工作坊、情緒支持團體、照顧知識

與技能訓練課程、手足支持團體、照顧者及被照顧者活動服

務紀錄及品質、志工服務表單、核銷作業、文書紀錄及單位

品質管理等。 

2.辦理據點聯繫會議： 

提供行政業務布達，並進行各項核銷說明，及各據點執行

業務報告，藉由提案討論、臨時動議等，共同討論協助解決問

題，並給予即時的協助。 

二、辦理家照督導及家照專員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一)執行頻率： 

1.家照專員教育訓練：於每年 5月至 10月間辦理，共計 5場次。 

2.家照督導教育訓練：每季辦理 1次，共計 4場次。 

(二)執行內容： 

1.家照專員教育訓練：為提升服務品質及專業知能，以講授、演

練、體驗為主，辦理家庭照顧者相關議題之基礎與進階訓練課

程。 

2.家照督導教育訓練：以外聘督導形式，協助本市家照督導提升

督導品質與專業能力，並解決督導過程中遇到的困境，並協助

覺察自身督導風格及其對督導成效的影響。 

三、辦理府內跨單位橫向聯繫合作會議 

(一)執行頻率： 

1.跨網絡整合性平台會議：每年辦理 3場次。 

2.個案研討會：每據點每年辦理 2次。 

(二)執行內容：邀集各據點及各網絡單位共同辦理下列會議，以建立

橫向聯繫合作機制。 

1.跨網絡整合性平台會議：分區召開跨網絡整合性平台會議，邀

集各據點及網絡單位，以案例分享方式，討論服務內容、服務

輸送流程以及服務目標等合作機制。 

2.個案研討會：各據點針對困難個案進行個案研討，邀集網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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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共同研擬服務策略，提升家庭各面向支持性服務。 

四、辦理專業人員(家照專員)督導 

(一)執行頻率： 

1.職前訓練：新進家照專員到職 3個月內。 

2.個別督導：每人每月 1次。 

3.團體督導：每半年召開 1次。 

4.個案服務紀錄審查：每月審閱。 

(二)執行內容：以下列督導策略，提供專業人員適切督導。 

1.職前訓練：針對新進家照專員訂定「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共

融據點新進家照專員職前教育訓練實施計畫」(附件 2)，輔導

新進專員了解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定義、家庭照顧者服務流程、

線上系統、服務內容以及進行個案訪視實習等。 

2.個別督導：針對家照專員業務執行情形進行個別督導，內容包

含個案服務、計畫內容執行、服務績效、行政工作或其他因家

庭照顧者工作上遇到的困境、替代性創傷或需解決之議題，並

以面談、電話、視訊、個案服務紀錄等方式，給予家照專員全

面性的支持。 

3.團體督導：據點執行計畫過程遭遇之相似困境，如工作進行的

盲點，對外協調資源之困難，或同儕間互動方式與協調等議題，

以團體督導、腦力激盪等方式進行工作方法修正及討論。 

4.個案服務紀錄審查：家照專員依據個案分級提供家庭照顧者對

應之訪視頻率服務，於每月 15 日前至衛生福利部長照家庭照

顧者個案服務資訊平台建立前月服務紀錄，並由家照督導審閱，

針對服務內容予以回饋。 

伍、附件 

附件 1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據點 品質輔導及查核表 

附件 2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共融據點 新進家照專員職前教育訓練

實施計畫


